
招 标 公 告

临海高等级公路（启东段）工程合作建设项目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临海高等级公路（启东段）工程  已经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启东市人民政府 ，招标人为 启东市公路建设大会战总指挥部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合作建设 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项目：临海高等级公路（启东段）工程
2.2建设地点：启东吕四至寅阳镇。  
2.3工程规模：全长约62KM，按一级公路标准实施。

2.4 计划开、交工时间：2010年 9 月至 2013 年 3 月（主体工程于2012年12月31日完成），具体以发布的开工令为准计算。

2.5 施工总工期：约 910 日历天

2.6 质量标准：交工验收达到合格，竣工验收达到优良。
2.7招标范围：

施工图所示桩号K138+791.50~ K166+310道路路面工程；施工图所示桩号K104+560.047~ K138+791.50道路路基、路面、中小桥梁及涵洞等工程建设内容；项目前期工作、建设管理、跟踪审计、设计、监理工作等由招标人组织实施。
2.8投资方式：
2.8.1投资概算：约12亿元（含前期费用）
2.8.2投资总额（即业主还款总额，下同）：由前期合作资金及其利息、建安费、建安费建设期利息、还款期利息四项组成。

 2.8.3投资总额还款期：
①前期合作资金及利息还款期：前期合作资金到发包人指定帐户一年后的次月起，分四期还款；

②建安费、建安费建设期及还款期利息的还款期：在工程通过交工验收后第七个月起，分四期还款。

 2.8.4投资回报利率：
 ①前期合作资金回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3-5年（含5年）中长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每年6%融资管理费；

②建安费回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3-5年（含5年）中长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

3.2投标人注册资本金2亿元人民币及以上；
3.3投标人须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二级及以上；或者同时具备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二级及以上和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二级及以上；

3.4投标人必须具有省、部级及以上相关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5投标人必须具有一级公路及以上工程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3.6拟派项目经理（含备选人）须具备 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同时具备省级及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证），并具有在与本招标项目类似的工程施工项目中担任过项目经理的业绩。

3.7拟派项目副经理须具备 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须具备省级及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证）。

3.8拟派项目总工（含备选人）须具备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同时具备省级及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证），并具有担任过项目总工的业绩。

3.9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具备省级及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类证）。

3.10专职安全员应具备省级及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证）。

3.11试验工程师应具备省级及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证书》。

3.12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但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 2 家，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若某投标人不能同时满足上述3.1-3.11款的要求，可以组成联合体参与本项目投标，但联合体的牵头人必须是满足上述3.1-3.2款要求的独立法人，联合体成员方必须是满足上述3.3-3.11款要求的独立法人。

（2）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义务；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的投标；

（4）其它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各投标申请人须于2010 年9 月 9 日 8 时30分至2010 年9 月9 日 16 时 30 分（午休时间除外）到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资料室（启东市人民中路683号建筑业大厦三楼）购买本工程招标文件（含图纸光盘）等相关资料，招标文件（含图纸光盘）等相关资料售价人民币 300 元，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0 年9 月28 日8  时3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8 时0分至8 时3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  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开标室（启东市人民中路683号建筑业大厦三楼） 。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投标网、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http://www.qdztb.com）、中国启东（http://www.qidong.gov.cn）“采购与招投标”栏目等网站上发布。

7、特别提示：

7.1凡是参与本项目招投标的企业，应当提供其所在地的检察机关出具的有无行贿行为记录和行贿犯罪档案的书面证明材料；

7.2凡具备本招标公告3.3款资质的投标人（含联合体成员方）须办理入库手续。未入库的企业在投标截止日三日前须向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心递交企业入库资料（具体内容与表式可从http://www.qdztb.com/tzgg/1318.htm下载）, 开标时法定代表人必须到场；已经办理入库手续但未公示的企业，开标时法定代表人必须到场；

7.3已入库并经公示的企业，出具的银行汇票的开户银行、帐号必须与入库资料一致；已办理入库手续未公示的企业，出具的银行汇票开户银行、帐号必须与资格审查材料中的企业开户许可证（且帐号为基本帐号）一致。

7.4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记不良行为一次并网上公示。

7.5综合保证金（含投标保证金）：本项目综合保证金3000万元，其中投标保证金80万元，采用银行汇票方式，由各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提交招标人查验，否则，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若投标人中标，则双方签订合同并生效后，综合保证金（除投标保证金80万元）转为前期合作资金，综合保证金不计利息；若投标人未能中标，则在招投标结束后十日内归还投标人，不计利息。若投标人未在上述规定时间和金额提交综合保证金，则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若本项目中标人在中标后规定时间内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或未按本招标文件规定递交前期合作资金的，其综合保证金不予退还。

7.6前期合作资金：承包人必须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30天内，签订合同前一次性将2.5亿元前期合作资金（扣除已转为前期合作资金的综合保证金金额）汇入发包人指定帐户。

7.7招标公告系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评标办法：本工程采用双信封形式的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启东市公路建设大会战总指挥部

招标人地址： 启东市汇龙镇民乐中路498号名都苑D座二楼

联系人：王俭俭       

联系电话：0513-83319003 

传真：0513-83317831          

邮编：226200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方桂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启东市人民中路720号综合楼六楼

联系人：施  艳      

联系电话：0513-83302566 

传真：0513-83351660       

邮编：226200

招标人：启东市公路建设大会战总指挥部（盖章）

负责人：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方桂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负责人：                    

                                           
        二○一○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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